学生退学退费申请表（2024）
	姓名
	
	二级学院
	
	班级
	

	申请日期：
	申请学期：
	教学环节
	第      周

	专业学费
应收核定
	○在学年第一个学期第一个月内
	不收取该学年的专业学费

	
	○在学年第一个学期超过一个月
	收取50%的专业学费
	应收金额：850（文科）/1150（工科）/900（体育艺术）

	
	○第二学期内
	全额收取专业学费
	应收金额：1700（文科）/2300（工科）/1800（体育艺术）

	学分学费
应收核定
	○该学年未参加任何教学活动
	不收取该学年的学分学费

	
	○第一学期教学环节第10周之前
	收取第一学期50%的学分学费
	应收金额：750（文科工科体育）/1250（艺术）

	
	[bookmark: _GoBack]○第一学期教学环节第10周之后
	收取第一学期学分学费
	应收金额：1500（文科工科体育）/2500（艺术）

	
	○第二学期教学环节第10周之前
	收取第一学期全部和第二学期50%的学分学费
	应收金额：2250（文科工科体育）/3750（艺术）

	
	○第二学期教学环节第10周之后
	全额收取全年学费制学费
	应收金额：3000（文科工科体育）/5000（艺术）

	应收合计金额：
	

	已收金额：
（财务填写）
	
	应退金额合计：
（财务填写）
	

	
本人承诺据实填写上述情况，特此申请退费。
申请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
班主任签字 
     年    月    日
	

辅导员签字  
年    月    日
	

二级学院副书记签字
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
计划财务处审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

教务处审核签字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
1. 此表用于学生退学退费核定，由学生\班主任\辅导员填写退费情况，提出申请。
2. 专业学费与学分学费应收核定依据就学时间以申请日期为准。
3. 各二级学院如有需说明的特殊退学情况，请附页详细写明。
4. 二级学院副书记审核签字后请至计划财务处核定已收学费。
5. 财务处核定后，提交教务处审核完毕后提交计划财务处，由计划财务处审核安排退费。
6. 专业学费、学分学费的具体金额见《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分制收费办法（修订）》常工业院字〔2023〕43号，附件：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各专业学分制收费标准
	专业类别收费标准
	学制（年）
	专业基准学分
	单位学分学费标准（元/分）
	学分学费总额（元）
	专业学费标准（元/年）
	专业学费总额（元）
	总学费（元）
	每年预缴学费（元）

	
	a
	b
	c
	d=b*c
	e
	f=e*a
	g=d+f
	h=g/a

	文科类
	3
	150
	60
	9000
	1700
	5100
	14100
	4700

	工科类
	3
	150
	60
	9000
	2300
	6900
	15900
	5300

	体育类
	3
	150
	60
	9000
	1800
	5400
	14400
	4800

	艺术类
	3
	150
	100
	15000
	1800
	5400
	20400
	6800



